附件4：

传播科学与艺术学院寝室文明公约

寝室号：年级：专业：班级：辅导员：
为了营造安全、舒适、文明、和谐的寝室环境，经寝室全体成员商议，制定本公约，公约有效期为制定之日至毕业离校。本寝室所有成员均有义务自觉履行公约，有权利督促他人履行公约。

一、寝室成员的权利与义务

1、尊敬师长，尊重和配合公寓管理人员、公寓纪律检查委员会成员开展工作。

2、共建安全寝室：（1）爱护公共财物，节约用水、用电，妥善保管个人物品。最后离开寝室的成员须关闭一切电源，检查寝室门、阳台门是否锁好。（2）注意用电安全，杜绝安全隐患。本人绝不使用并监督其他人不使用违规电器，不在本寝室或公寓内私拉乱接电线、网线。（3）按时归寝，确有原因致晚归、不归的，须事先向寝室长、班委会或者班主任（辅导员）报备。

3、共建卫生寝室：爱护公共卫生，垃圾及时清理并扔到指定地点，不得堆放在寝室门口或走廊过道。

4、共建文明寝室：（1）遵守作息制度，合理安排时间，熄灯后及时就寝，不在本寝室和公寓内大声喧哗，影响他人休息。（2）不在本寝室或公寓内售卖物品或从事任何商业活动。（3）不抽烟、不喝酒、不赌博。（4）不在寝室喂养宠物。

    5、共建和谐寝室：关心集体，团结友爱，相互理解，和善包容，共同进步。当宿舍成员之间发生误会或冲突时，要及时进行沟通，力求化解矛盾。当矛盾在本寝室内无法解决时，须及时报班委会、团支部或请示班主任（辅导员）解决。

6、寝室实行值日制度，值日安排如下表。

	时间
	周一
	周二
	周三
	周四
	周五
	周六
	周日

	值日人
	
	
	
	
	
	
	


值日成员负责当日寝室公共卫生、内务整理，监督寝室其他成员履行本公约。

二、寝室长的权利与义务

寝室长为本寝室建设的主要召集人和负责人。寝室长应以身作则，带领寝室成员遵守学校、学院的各项规章制度，协调本寝室建设各项事务，组织寝室成员参加寝室美化大赛等活动，定期向班委会、辅导员（班主任）汇报本寝室成员情况。当寝室发生危及生命、财产安全等突发事件时，第一时间向辅导员（班主任）汇报情况，并力所能及地控制局面。

经全体成员商议，本寝室现任寝室长为，任职时间为：年月到年月。

本寝室全体成员将全力支持寝室长开展工作。

三、违反公约处理

寝室成员如违反本公约的规定，寝室任何成员有权要求召开寝室全体会议对该成员进行批评教育。屡次批评教育无效或按照校规校纪应予处分的，须报告学院、学校处理。

寝室成员签名：

年     月     日
